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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系列课程
——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期上海）”研修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中亚地处亚欧互联互通的枢纽位置，各国资源禀赋优越、市场潜力巨大。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中亚各国正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热门地。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政治互信、高度互补的战略需求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为长期稳定合作筑牢了坚实根基。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联合推出“出海中亚系列课程”，按国别分期开展。
首期课程将聚焦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核心枢纽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持续推动经济改革，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目光。然而，企业在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时，依然面临宏观波动、法规复杂、外汇管制、基础设施瓶颈、商业文化差异等真实风险。为帮助中国企业系统识别并有效管理上述挑战，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特别支持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将联合邀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官员、专家和学者系统讲解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法规和商业文化，同时邀请成功出海乌兹别克斯坦的企业分享落地实操经验。上海合作组织的专家还将分享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乌兹别克斯坦的招商引资政策。
此外，本次培训期间，学院还将联合亚洲开发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共同举办“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遇分享会”。亚行的专家将分享亚行在中亚的重点投资领域以及企业的投资合作机遇。参训企业可获取权威准确的亚行采购规则与流程，参与亚行在中亚相关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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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简介
一、培训安排
5月25日-27日，24日报到 
地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二、培训对象
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经贸合作的中资企业负责人、海外业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法务合规负责人等。
三、课程内容
模块一：中亚区域发展现状与中资企业出海方略

模块二：投资乌兹别克斯坦的核心优势：资源禀赋、市场潜力与产业互补性
模块三：乌兹别克斯坦投资风险挑战：政策与财税合规、基础设施及运营成本、文化差异
模块四：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合作关系与综合风险管理
模块五：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招商引资：乌兹别克斯坦
模块五：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的采购业务与商业机遇（亚洲开发银行）
模块六：中资企业出海乌兹别克斯坦经验分享
模块七：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合作业务交流会，含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等企业
四、课程亮点
本次研修班将邀请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官员、专家和学者联袂授课，课程内容高度聚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国策，确保学员全面了解乌兹别克斯坦的营商环境。

五、拟邀师资
李扣庆：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7月到2022年5月期间担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兼任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院长等职。2022年5月到2025年5月期间，担任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主任。2025年8月起，任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
Muzafar Karimov：乌兹别克斯坦内阁直属宏观经济与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Alisher Abdulkayumjanovich：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研究与改革中心社会经济改革推进部负责人、高级研究员。
Asad Aleem：亚洲开发银行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事务负责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秘书处负责人。
Bakhrom Mirkasimov：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威斯敏斯特国际大学（WIUT）副校长。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亚洲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的专家、学者。
六、收费标准
1.培训费：本次培训由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全额赞助，学员无需缴纳培训费。
2. 食宿费用自理。学院住宿资源有限，如报名人数较多，学院将提供院外协议酒店。
七、结业证书

培训班结束后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联合颁发结业证书。
八、报名方式
扫码报名：  
本次培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为保证授课效果，培训实行邀请制。学院将根据报名学员的企业、职位与此次培训的适配性，确认参训学员。最终获邀名单，请以学院通知为准。
九、报名咨询
联系人：胡老师13671861672（同微信）
十、课程顾问
联系人：曹老师 18121168217

